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
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
〔2025〕141号

关于对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、

朱伟航、郑晨光、容向晖采取出具

警示函及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

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、朱伟航、郑晨光、容向晖：

经查，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珠江投资）作为债券发行人，未及时披露出售转让子公司、三分之二以上监事变动、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重大事项，2023年债券年报关联担保、受限货币资金、受限长期股权投资、有息债务逾期情况披露不准确,存货跌价准备、应收账款坏账计提不充分导致2023年债券年报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180号）第四条、第五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三项和第四项，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222号）第四条、第五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十二项，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〔2020〕第22号）第五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一款、第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三项、第六项和第十四项、第十九条的规定。

公司时任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朱伟航，时任董事、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郑晨光，时任董事、财务负责人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容向晖未按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180号）第五十三条第三款，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222号）第五十三条第三款，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保证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对上述有关事项负有主要责任。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222号）第六十九条和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有关规定，我局决定对珠江投资、朱伟航、郑晨光、容向晖采取出具警示函与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。现要求朱伟航、郑晨光、容向晖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于2025年12月2日14时30分到广东证监局接受监管谈话。谈话地点：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发展中心大厦16楼会议室。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

广东证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0日
广东证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0日印发



